
国卫办医政发〔2023〕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面提升医疗质量安全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局联合印发了《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其中提出开展“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按照工作安排，

我委组织制定了《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3 年 8 月 22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

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手术管理

能力，保障患者手术质量安全，按照《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

动计划（2023-2025 年）》安排，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目标



利用 3 年时间，进一步完善手术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形成

科学规范、责权清晰、运行顺畅的管理机制。到 2025 年末，

住院患者围手术期死亡、手术并发症、麻醉并发症等负性事

件发生率进一步下降，非计划重返手术室再手术率不高于

1.8‰，住院患者手术后获得性指标发生率不高于 7.5‰，手

术麻醉期间低体温发生率、I 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

率进一步降低，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四

级手术术前多学科讨论制度得到全面落实。

二、行动范围

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三、行动内容

（一）以科学评估为抓手，加强术前风险管理。

1.加强手术风险评估。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手术分级

管理办法》对手术的定义和管理要求，参考行业基础情况，

以既往数据为基础，对本机构开展的手术进行科学评估，根

据评估情况制定本机构手术分级管理目录，并按要求动态调

整，保障手术分级管理的科学性。

2.加强手术人员能力评估。医疗机构利用手术质量安全数

据对手术医师、麻醉医师、护理人员等手术相关医务人员的

专业能力进行科学客观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和医务人员接受

培训情况进行手术相关授权管理。其中，三、四级手术要对



医师进行逐项授权，手术授权原则上不得与术者职称、职务

挂钩。

3.加强患者风险评估。医疗机构进一步完善患者术前评估

管理制度和流程，规范实施患者术前评估，包括但不限于患

者一般情况、疾病严重程度、重要脏器功能状况、用药情况、

凝血功能、心理和营养状态等。探索建立结构化的患者术前

评估表，防止漏评、错评，并在手术前对已完成的评估项目

进行核定和分析，对其中发生变化的项目及时复评。

4.科学制定手术方案。医疗机构要根据手术风险、患者评

估情况和患者意愿科学制定手术方案，明确手术指征、禁忌

症、手术方式、预期效果、手术风险及处置预案，根据手术

方案遴选确定术者。患者手术涉及多学科或存在可能影响手

术的合并症的，应当邀请相关科室参与术前讨论，或事先完

成相关学科会诊，其中每例四级手术均应当完成术前多学科

讨论。

5.规范做好术前准备。医疗机构要加强患者术前管理，充

分告知并指导患者遵守术前注意事项，规范完成手术部位标

记、禁食禁饮、药物使用等要求，采取措施降低手术应激反

应。对存在糖尿病、高血压、凝血功能障碍等情况的患者，

严格核实术前药物应用情况，防止出现意外。属于急诊手术

的，应当有规范、简便的术前准备清单、流程，避免遗漏必

要的术前准备内容。



（二）以强化核查为基础，严格术中风险管理。

6.强化手术设备设施核查。在手术开始前，对手术使用的

设备、设施、耗材等进行安全核查，确保相关设备设施可用，

耗材准备到位，性能符合要求。特别是对污染性手术，要在

合理安排手术室和手术时间的基础上，做好防护设备设施的

准备，防止交叉感染。

7.强化手术人员及环节核查。避免出现计划手术医师与实

际手术医师不一致的情况，保障手术过程中主要术者（含第

一助手）和麻醉医师全程在场。严格落实手术安全核查制度，

按照《手术安全核查表》在麻醉实施前、手术开始前和患者

离开手术室前，由麻醉医师牵头，以口述核对方式逐项核对

相关内容，严防手术部位错误、手术用物遗落、植入物位置

不当、手术步骤遗漏等问题。

8.强化患者与手术过程核查。手术过程中，严密监测患者

血压、心率、体温、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密切关注患者

的意识状态、肌肉紧张程度、失血量、出入量等情况，及时

发现苗头性问题并予以干预。加强全麻患者术中体温管理，

积极采取术中主动保温措施，防止患者失温。同时，严格执

行手术室无菌技术、各项操作流程及技术规范，规范使用抗

菌药物、止血药物和耗材。

（三）以精细管理为保障，强化术后风险管理。



9.做好术后转运衔接。医疗机构进一步规范手术患者转运

和交接工作，制定交接清单。严禁将三、四级手术和全麻手

术术后患者交由第三方人员独自转运。四级手术患者在术后

首次转运过程中应当由参与手术的医师全程陪同；转运交接

时，应当与接收医师及相关医务人员面对面交接，确保转运

安全和相关信息传递无误。

10.强化术后即时评估。医疗机构根据既定手术方案和患

者术后情况，科学选择麻醉复苏室、普通病房、重症监护室

等术后观察和恢复区域。加强麻醉复苏室管理，建立转入、

转出标准与流程并严格落实，鼓励按患者风险程度分区管理，

明确岗位职责。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及意识状态变化，加

强对患者引流物性状、引流量、出入量、伤口渗血等情况的

观察，及时开展疼痛评估，规范处置危急值。

11.加强术后恢复管理。严格落实三级查房、值班和交接

班、分级护理等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重点关注四级手术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等特殊患者的床旁交接班落实情况。鼓

励医疗机构采用临床营养、早期康复、心理治疗、中医中药

等医疗措施，促进术后患者康复；鼓励患者主动参与术后康

复活动。加强围手术期感染和深静脉血栓栓塞预防。

12.规范开展出院指导。医疗机构在患者出院前，书面告

知出院医嘱、出院后注意事项，提供联系方式。按病种特点

和相关诊疗规范要求，确定随访时间、频次、内容和形式等。



对四级手术患者，原则上每年随访不少于 1 次；对日间手术

患者，应当在出院后 24 小时内完成首次随访；相关随访情

况应纳入病历资料或单独建档保存。

（四）以优化机制为手段，实现系统持续改进。

13.完善手术分级管理机制。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手

术分级管理办法》要求，制定和优化本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制

度，明确科室手术分级管理议事规则和工作流程，建立从手

术分级管理目录制定、医务人员授权、患者术后管理到医疗

机构内部督查等手术分级管理全流程的制度。通过信息化手

段推动手术分级管理制度落实，提升管理精细化程度。

14.优化手术服务机制。推动医疗机构采用信息化手段实

时监测手术室使用情况，及时动态调整手术室排台，提高手

术室资源分配合理性，缩短患者手术等待时间。推动择期住

院手术向日间手术转换，并按照《医疗机构日间医疗质量管

理暂行规定》要求，建立符合本机构实际的日间手术组织管

理架构、工作制度和机制，逐步扩大日间手术服务范围。

15.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医疗机构完善收集、分析、反馈

手术质量安全数据信息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机构内手术质

量安全数据库，重点关注手术并发症、麻醉并发症等手术不

良事件。定期以专题会议等形式对全院手术质量安全情况进

行分析评估，根据手术相关不良事件类型、科室特点、发生



时间、发生区域等开展针对性改进工作，降低手术相关不良

事件发生率。

四、行动步骤

（一）启动阶段（2023 年 8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行动方案，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进行工作部署和宣贯动员。各医疗机构制定本单位具体

工作措施并启动行动。

（二）实施阶段（2023 年 9 月-2025 年 9 月）。

各医疗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手术质量安全改进工作，按

年度进行工作部署和工作总结，逐步健全和优化手术质量安

全管理工作体系和机制，落实手术分级管理要求，实现手术

质量安全持续改进。

（三）总结阶段（2025 年 10 月-12 月）。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手术质量安全提升专项工作

进行全面总结评估，多渠道、多形式对工作成效和先进典型

进行宣传，将工作中形成的具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好做法

转换为制度性安排。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落实落细工作措施。各医疗机构要充分

认识“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促进手术质量安全提升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全面提升医疗

质量行动的重要内容，对照医疗机构手术质量安全管理示意



图（附件 2）开展全面自查，梳理本机构基线情况，聚焦手

术质量安全的关键点，运用科学管理工具，查找存在的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科学制订系统改进方案并落实。同时，全面

加强人员培训，尤其是手术流程相关非医务人员培训，将手

术质量安全情况纳入院周会、质量安全月刊定期进行通报，

压实相关人员责任，保障行动取得实效。

（二）发挥合力，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各医疗机构加强机

构间交流合作，为患者提供系统连续的医疗服务，特别是医

联体牵头医院应当指导医联体内接收其下转术后恢复期患

者的医疗机构做好术后风险管理。各级相关专业质控中心要

密切关注手术质量安全管理领域前沿进展，吸纳国内外先进

管理经验和方法，组织开展手术质量安全管理相关学习培训，

提升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同时，应

用信息化手段对手术质量安全情况进行分析评估，为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开展行动提供技术支撑。

（三）多措并举，构建长效运行机制。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和质控中心的监督指导，通过

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等措施压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要坚持

“双管齐下”，一方面对辖区内发生的严重手术质量安全事

件进行全面分析，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一方面及时发现和总结先进经验，及时转化为政策措施，积

极构建长效运行机制。



附件： 1.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监测指标

2.医疗机构手术质量安全管理示意图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7/202308/e2c43dee9d474a058ec42f366a48542a/files/144277c175794c5ab17033a717716715.pdf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7/202308/e2c43dee9d474a058ec42f366a48542a/files/e10f3de47d5344edb28dc061b1daa789.pdf

